
慈溪市水利局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慈水许 (⒛⒛ )第 62号

慈溪市教育局 :

你单位于 ⒛⒛ 年且 月 25日 提出的 新潮塘区块九年一贯制学

校新建工程 行政许可申请,本机关己于 2∞0年 ⒏月 25日 受理(申

报号:33∞ 82⒛ Os25658236784)。 经审查, 你单位提出的申请材料

溪市河道管理办法》第 18、 ⒛ 条的规定、标准。 根据 《行政许可法》

第 34条、第 38条规定,决定准予水利行政许可,本机关决定:

2、 水域占补平衡方案。

m2。

宽度为 15m。 本次补偿水域段为中江至周家路江往东 19细 段,补偿

水域面积 3556m2。

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。

5、 本许可决定仅涉及水行政管理有关事项,实施该项目需征得


